上河东村党总支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4年11月6日至11月13日，县委第4巡察组对上河东村开展了常规巡察，2024年12月17日，进行了意见反馈，根据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1.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扛得不牢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于2024年12月20日组村两委成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会，深刻领会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成立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村党总支书记任组长，亲自抓、负总责，将整改任务细化分解到人，确保整改工作有人管、有人抓。三是建立整改工作台账，明确整改任务、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责任人及整改完成情况，实时掌握整改进度和情况。四是将巡察整改工作纳入村党总支日常工作范畴，形成长效机制，确保整改成果得到巩固和拓展，强化经验总结，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2.巡察反馈问题整改长期坚持不足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思想认识。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明确责任人，建立整改问题清单和销号制度，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进行销号，对未完成的问题持续跟踪，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二是强化财务管理和审核制度。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其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确保财务报销工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对财务工作的监督力度，定期审查财务账目和报销凭证，确保财务工作的透明度和合规性。三是提升“三会一课”质量和村务监督效能。执行严格的“三会一课”制度，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加强对各支部的监督检查，确保活动频次和质量，于2024年12月20日通过召开村两委会议，对巡察反馈问题认真学习梳理讨论整改意见。
3.学习主动性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及时组织学习，2024年12月20日组织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学习省“3815”战略、州委“三支柱一标杆”、县委“五大行动”等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州、县工作要求。二是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及时收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组织传达学习，确保思想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建立健全学习计划，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学习，传达学习中央、省州县重要文件、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确保学习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促进学习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4.占用耕地加工木材的整改情况。一是2025年2月20日乡村一行4人到现场发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督促办理相关手续。二是加强监管与教育。及时对接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了解政策知识，协助其办理经营许可手续。对辖区内的木材加工厂进行再排查，均无类似问题，同时，加大政策宣传，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三是持续与其沟通，要求其在未办理相关手续期间不得再次占用耕地进行任何经营活动。

5.推进国土综合整治工作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及时对国土综合整治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进行摸底排查，对已经出现的群众意见和矛盾纠纷，积极与群众沟通协商解决，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二是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对未分配的地块开展实地调查，了解田地现状、权属情况和群众意见，但由于未分配耕地目前大部分种植甘蔗，在甘蔗收割之前无法开展耕地丈量与分配工作。经多次向县自然资源局沟通对接，现定于5月份待甘蔗基本收割完毕后，由县自然资源局、第三方公司、乡、村、组共同开展分配工作。

6.落实殡葬管理工作不力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大殡葬管理政策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知晓率。利用群众会、火塘会以及重点节日进行宣传，提高村民群众的政策知晓率。二是严格履行丧葬费收缴机制，强化费用追缴力度。至目前，发放催缴通知书11份，已完成缴纳8户，未缴纳3户(界端二组赖菊坤户、一组张有道户、杏红村闫生熬户)，针对未缴纳的户将持续入户走访、电话联系督促尽早缴纳。三是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和政策执行，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争取群众理解和支持。

7.落实上级产业发展任务乏力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产业发展政策宣传，增强村民对甘蔗、蚕桑产业的认可度和认同感，鼓励和引导村民群众规模化发展，提高示范效应。二是积极做好产业发展规划，结合耕地流出图斑整改，连片开发产业用地，加强与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争取汇报，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倾斜，为村民群众发展产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三是村委班子成员率先垂范，强化产业发展信心和决心。确保乡级下达产业任务超额完成，至目前，全村完成甘蔗种植700亩，完成率140%，落实蚕桑并订苗90亩，完成率128.5%。

8.上河东村党总支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重视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学习，组织村“两委”成员学习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参加乡级组织学习会1次。二是于2025年1月16日组织村“两委”成员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明确党总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其他班子成员根据分工承担相应责任，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

9.上河东村党总支对各村活动中心违规宴请问题监管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宣传教育，2025年1月23日通过召开村两委及村组干部会议，明确《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云纪发〔2018〕4号）要求，扭转农村违规宴请问题情况，推动移风易俗；二是加强活动场所管理，做好管理人员培训，严格遵守活动场所使用登记规定；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打击违规宴请情况，遏制不良风气抬头现象，截至目前，已开展监督检查3次；四是对2023年1月至2024年9月已开展违规宴请的农户在宣传会议上进行通报批评。

10.坐收坐支集体资金的整改情况。一是2025年1月16日组织村两委、小组干部及报账人员学习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严格遵守收支管理条例，同时做好日常监督工作，严格按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执行。二是界端自然村剩余资金529元于2月26日已交代理核算中心进行管理。2022年4月6日，经界端一组群众大会一致通过，将243884元分到农户和用于必要开支。三是对界端自然村村组干部进行提醒谈话，要求其加强学习，严格执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11.未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的整改情况。一是建立长效机制，确保规范操作。对涉及村集体资金使用、资产资源处置、公益事业建设等重大事项，必须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决策。严禁出现先签订合同后会商的情况，所有合同必须在“四议两公开”程序完成后方可签订，确保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二是2025年1月14日已到乡核算中心完善相关手续，对已签订但未经“四议两公开”程序审议的合同，组织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补议，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12.资产管理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资产管理。明确资产购置、验收、登记、使用、处置等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和具体操作步骤，确保资产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确保账实相符，及时发现并纠正资产管理中的问题。二是提升财务人员素质与能力。提升其对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相关政策法规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确保财务工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三是立即纠正错误记录。2025年1月14日，对2021年下划的垃圾车固定资产账目进行核实并调整固定资产账目，对之前的错误记录进行调整，全额记入固定资产账户。将原本属于平山村的2044元资产从上河东村的账目中剔除，并正确记入平山村固定资产账户。

13.村道路损毁长期未解决的整改情况。经多方协调，此路段项目建设于2024年11月28开始动工，12月4日完工，现已完成项目验收。

14.日常监督工作薄弱，缺乏同步监督和实时监督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村监委履行监督工作职责意识。结合村产业发展任务和村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制定详细的监督工作计划，明确监督的时间节点、重点内容和方法手段。二是建立健全监督工作台账及机制。自2024年11月28日起开始进行登记台账，由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负责，对每次监督工作进行详细记录，形成完整的监督工作台账。三是提升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参加乡纪委组织的业务培训1次，提升其对村产业发展、村集体“三资”管理等相关政策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以及监督工作的技巧和方法。

15.白条列支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学习，严格执行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有关规定，严格报销流程、报销审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报销；二是严格村集体经济管理，对村集体经济使用严守规定，加强村集体经济监督检查；三是在整改期限内补齐相关报销手续。经村委会人员与电力部门联系，出具用电账单明细，截至目前已补开发票一张（金额为298.98元），其余部分已督促红富村民小组负责人尽快到电力部门打印用电账单明细并到乡核算中心补齐相关报销手续；四是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对此事件进行实时监督问效，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16.超范围列支专项资金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思想认识。集中学习《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国开发〔2017〕61号）的通知、《梁河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梁政办〔2018〕120号）等文件，强化村级财务人员对光伏资金使用的管理认识。二是根据《村级光伏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退回用光伏资金支付2名“两委人员生活补助”15000元。

17.列支管理不规范的整改情况。一是由于村级集体经济专用收据于2023年3月起才开始使用，在此之前均使用普通收据进行列支，在2025年1月14日，村委会副主任已到乡核算中心补齐专业收据，完成整改；二是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组织财务人员参加财务管理制度知识培训，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18.报账员登账不及时的整改情况。一是严格规执行财务管理政策，加强管理业务培训工作，提高业务水平，2025年1月14日，中岭干小组负责人已到乡核算中心进行代管证账目列支登记；二是加强建立乡村两级联动，及时协调对接，确保财务收支登记符合实际情况。

19.原始凭证附件不真实的整改情况。一是组织村委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强调原始凭证的重要性和真实性要求，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确保在日常工作中能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二是针对原始凭证附件不真实问题，在2025年1月14日，村委会人员已到乡核算中心进行全面核查与重新提交，对涉及的所有会议伙食费报销凭证进行全面核查，对于雷同的附件、与内容不符的凭证图片，村两委已重新提供正确的附件及图片，确认附件图片的真实性。三是按照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将所有票据及凭证进行装订，并对会计凭证进行检查和整理，确保及时装订，避免遗漏。

20.小组干部管理缺位的整改情况。一是经与县委组织部、县委社工部对接，明确村级只需选配组长即可，对副组长没有明确规定。但考虑到工作需要，于2025年2月15日组织村民代表会议，推选张发海为大相楼组副组长候选人，魏生波为五台山二组组长候选人，目前已将候选人名单报乡级进行政审。二是对4名外出务工的村组干部进行谈话核实，其中，3名同志（周继昌、张生山、闫自清）已全部返乡并能正常履行职务职责，1名同志寸永党辞去组长职务。三是定期对小组干部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对发现的不履职行为进行及时处理，对确不能履职的干部进行及时调整更换，履职不到位的情况进行公开通报，形成警示效应。

21.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对支部书记进行全面系统培训。加强党总支书记的责任担当，强化党建工作意识，提升其对党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明确其作为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二是压实村党总支主体责任，强化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充分发挥好村党总支对党支部监督管理和指导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三是定期对各党支部的党建工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相关支部书记进行谈话提醒。

22.党员教育监管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深化警示教育和纪律教育。组织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专题学习，以近年来发生的党员违纪违法案件为实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增强党员的纪律重要性和法律意识。二是严格党员监督与管理，及时了解党员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员的不良行为，督促好各支部党员。已于2025年1月24日组织村两委、支部书记、村组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

23.管理不严， 重要资料丢失的整改情况。一是压实党务工作者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和严肃性，确保“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得到有效落实。二是通过持续优化培训体系、创新工作方法、强化实践锻炼等，不断提升党务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和履职能力，引领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2025年1月24日乡党建办到上河东村对各支部书记集中进行党建工作业务及材料收集管理培训，进一步提升党建规范化水平。

24.“三会一课”落实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领导，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制度，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课、主题党日，确保制度得到全面执行。二是加强党建业务知识培训，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对“三会一课”制度不熟悉、不理解的问题，开展专题培训，提供指导与支持，明确“三会一课”的重要意义、内容要求和实施方法。2025年1月24日平山乡党建办工作人员对党支部书记、党建指导员开展“三会一课”专题培训。三是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监督检查及指导，发挥党建指导员作用，每季度到挂联党支部组织和指导开展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2025年第一季度11名党建指导员均到挂联党支部参会指导。

25.组织生活会开展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基础党务工作知识学习，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有关规定，严格落实组织生活会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着力提升党务工作者的能力水平。2025年1月24日，组织支部书记培训并督促核桃窝、红富村、集益村3位党支部书记严格执行党内组织生活。二是围绕党建指导员职责定位，到挂联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会，并按照上级文件要求，严格落实组织生活会制度，规范整理相关材料。2024年度组织生活会已全部召开，11名党建指导员列席指导。三是加强监督检查，村党总支对各党支部材料进行抽查，督促完善好相关会议记录及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手册。

26.政治生日”执行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整理党员名册，掌握党员入党时间，结合实际，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增强党员的身份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党员过好政治生活。二是将党内政治生日活动纳入年度党建工作计划，持续推动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常态化。三是丰富活动形式，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分享初心故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等，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使政治生日更具仪式感和实践性。

中共上河东村党总支部委员会

                            2025年5月14日



